            债权申报和审查报告

1、 基本情况
2025年3月11日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决定对临沂申和益食品有限公司进行预重整，并于同日指定山东宇澄律师事务所担任临时管理人。预重整债权申报期为30日，临沂申和益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5年4月15日前，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期内共有34户债权人申报债权。
2025年5月22日法院决定青岛申和益贸易有限公司合并预重整后，临时管理人确定债权申报期为30日，截止2025年6月30日申报期届满，共有16户申报债权。
经汇总，申报债权50户，申报总额62984675.89元。
2、 申报和审查意见。
债权申报期间，临时管理人接受申报资料并登记造册；根据债权申报情况，制作《债权审查原则和法律依据》发布在债权人微信群；临时管理人与审计组人员、企业法定代表人等人员逐一对债权人申报的债权进行了审查，对照企业财务档案，进行了审查认定。
1、 宁德军（沂水通达胶带）。
申报2732元，为胶带货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确

认；
2、 张在坤（在坤广告装饰店）。
申报584元，为装修费欠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确
认。
3、 刘树华。
[bookmark: OLE_LINK11]申报11940元，为维修费。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账面数一致，
予以确认。
4、 山东裕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申报2170元，为检验安全阀和计量器具，检验费欠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
予以确认。
5、 王瑞宝。
申报22499.00元，为装修款。
[bookmark: OLE_LINK1]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确
认。
6、 刘杰
申报50000元，为保鲜芋头款。
审查意见：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为53286元，以
申报数额予以确认。
7、 金清太
申报60880元，为1997年至2011年保鲜芋头货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确
认。
8、 李茂省。
申报7000元，为2010年至2015年保鲜芋头结算欠款。
[bookmark: OLE_LINK4]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确
认。
9、 高冠业。
申报189000元，为货款89000元、利息50000元、组织费
（为马总组织货源，每吨300元）。此后，将申报数额变更为89000元。
   审查意见：以申报数额予以认定。
10、 王文广。
申报48000元。
审查意见：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为48333元高于
申报数额，以申报数额予以确认。
11、 王登全
申报252055元。为2015年以后地瓜干货款。
审查意见：申报数额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额一
致，予以确认。
12、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支行。
申报4174150.81元，其中借款本金392万元、利息198493.31
元、违约金46794元、迟延履行金6863.50元。证据为：借款合同、出口押汇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凭证、利息明细、贷款明细和民事判决书等。
2024年1月19日青岛银行市南支行与青岛申和益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230万元；2023年1月19日签订出口押汇合同，放款1622000元；2021年1月21日与马永杰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债权本金最高额329万元，马永杰将其名下位于即墨市莱青路357号186号楼238号房产办理抵押登记【鲁（2021）青岛市即墨区不动产证明第002708号】；2023年1月19日与临沂申和益食品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债权本金最高额500万元；
青岛银行市南支行起诉，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5日作出（2024）鲁0202民初128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青岛申和益贸易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30万元及利息；二、青岛申和益贸易有限公司偿还进出口押汇业务剩余借款本金1622000元及利息；三、马永杰与临沂申和益食品有限公司对上述一二项承担连带清楚责任；四、支付律师费3000元；五、青岛银行市南支行对抵押房产优先受偿。
审查意见：已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予以确认。
13、 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报10496767.55元，其中借款本金9697632.58元、利息
714451.97元、诉讼费79683元保全费5000元；全部为抵押债权。证据为：贷款转存凭证、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合同、不动产抵押清单、鲁（2021）沂水县不动产证明第0018564号不动产登记证明、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利息明细等。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2023年12月5日临沂申和益食品有限公司在沂水农商行借款200万元、2023年12月8日200万元、2023年12月12日借款300万元、2023年12月12日借款270万元，四笔借款本金合计970万元；2023年12月15日青岛申和贸易有限公司与农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将该公司位于沂水县四十里堡镇堡前村C000442号房102等6处【鲁（2021）沂水县不动产权第0018009号】抵押，最高抵押额1200万元；同日办理鲁（2021）沂水县不动产权证明第0018564号抵押登记。2022年12月19日再次办理抵押，抵押登记证号为鲁（2022）沂水县不动产权证明第0014144号.2024年1月4日马永杰、马永平签订保证合同，对上述四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24年12月4日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鲁1323民初81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临沂申和益食品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9697632.58元及利息；二、沂水农商行对抵押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马永杰、马永平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审查意见：已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予以确认；按照抵押财产的评估价值优先受偿，其中抵押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3232320.75元、抵押建筑物评估价值为2286506.72元，合计为5518827.47元；不足部分4977849.08元为普通债权。
14、 黄英明。
申报97356元。为2018-2019年所欠芋头款。
审查意见：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为80881
元，……予以确认。
15、 王京安。
申报118037元，为2019-2024年结欠的芋头款。
审查意见：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高于申报书，以
申报数额予以确认。
16、 张洪录。
申报159613元，为2018-2023年结欠芋头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确
认。
17、 倪守法。
申报202162元，为2023年地瓜干欠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确认。
18、 贾秋波。
申报2066元，为五金及水电维修欠款。
[bookmark: OLE_LINK9]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确
认。
19、 严继波。
申报2920元，为2021至2023年快递运费。
审查意见：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为2500元，予
以确认。
20、 陈为云。
申报647000.00元，为2004年至2024年期间树杈、地瓜干、
芋头欠款。
审查意见：根据公司账面记载树杈欠款339816元、地瓜干308742元、芋头款14437元；根据申报数额予以认定。
21、 刘建帮
[bookmark: OLE_LINK5]申报2490579.58元，证据为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4）
鲁0202民初9343号民事判决书、五份担保承诺书等。
 2024年11月29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
鲁0202民初9343号民事判决书：一、马永杰偿还223万元及利息；二、马永杰支付律师费15000元、保全保费1800元；三、原告对鲁（2024）青岛市城阳区不动产证明第0005397号房产在本金154万元及利息、违约金费用范围内优先受偿。四、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     2023年12月12日自愿为马永杰2023年12月12日至2024年6月12日借款100万元；2024年1月27日自愿为2024年1月27日至2024年2月2日借款72万元；2024年1月29日自愿为2024年1月29日至2024年2月2日借款105万元；2024年2月9日自愿为2024年2月9日至2024年2月19日借款35万元；2024年2月24日为2024年2月24日至2024年3月4日借款150万元；保证范围、期间2年；临沂申和益食品有限公司在担保人处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马永杰私章。
     审查意见：该债权人在起诉时曾将临沂申和益公司作为被告，庭审中撤回对临沂申和益公司的起诉；据马永杰介绍，临沂申和益公司的印鉴由会计交给了程鑫，加盖公章马永杰并不知情；另根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担保应形成股东会决议且关联股东回避，否则即使形成决议也应当予以撤销；故不予认定。
22、 柴仕富
申报3800元，为芋头欠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确
认。
23、 吕君昌。
申报75695.00元，为芋头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确
认。
24、 叶廷礼。
申报21000.00元，为芋头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确
认。
25、 杨月厚
申报35000元，为2017年芋头欠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额为30980元，
26、 孙广波
申报70000元，为2020年芋头欠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额为78753元，
以申报数额予以确认。
27、 国家税务总局沂水县税务局
申报21599.51元，其中税款20610.01元，滞纳金989.50
元。
审查意见：税款20610.01元为第二顺序债权，滞纳金989.50元为第三顺序普通债权。
28、 陈淑民
申报1747444元，本金1566512元、利息180932元。证据
为（2024）鲁1323民初4817号民事调解书。
   审查意见：该笔债权已为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应予确认；债权人实际租赁期间的租赁费应予以扣减借款本金，已偿还的借款亦予以扣减。鉴于租赁开始后，临沂申和益公司冷库液氨改造为氟利昂，设备拆除，导致无法整体租赁使用，按照三分之一计算租赁费。
29、 孙相廷。
申报18177元。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4]审查意见：与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
确认。
30、 沂水华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申报21288元。为2021年12月27日前结欠的外包装箱货
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为18062元，
予以确认。
31、 丁慧君（许西猛）。
申报债权三笔。分别为：代还许西猛山药货款1236000元、
[bookmark: OLE_LINK13]和锅炉、烘干设备、地磅。
   审查意见：许西猛、李克华经马永平介绍为申和益公司供山药，公司账面显示欠许西猛1236000元，因公司拖欠，由丁慧君代公司偿还上述货款，许西猛出具证明认可欠款已由丁慧君代还、债权转让给丁慧君，认定丁慧君普通债权额1236000元。申报的锅炉、烘干设备、地磅，经调查并非申和益公司投资，由权利人丁慧君行使取回权；未纳入重整资产，重整成功后，可与重整投资人协商处理。
32、 李克华。
申报2310653.00元，为山药款。
审查意见：与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
确认普通债权。
33、 临沂市新时代包装有限公司。
申报12645元，为纸箱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
确认普通债权。
34、 刘金河。
申报42000元，为芋头款。
审查意见：与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
确认普通债权。
（以下为青岛申和益贸易有限公司合并预重整后申报）
35、日照通达食品有限公司。
申报535328元，为货款。
审查意见：与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
确认普通债权。
36、安丘市大田食品有限公司。
申报631936元，证据为2020年8月25日企业对账函，欠
货款1515067元，承诺同年10月支付80万元。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且对账
单证实，予以确认普通债权。
37、临朐神力食品有限公司。
  申报237217.94元，本金226596.24元、利息10621.70元。
为货款。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对应，但无证
据证实约定利息，主张利息无法律依据对利息不予认定；确认普通债权226596.24元。
38、青岛益青印刷包装有限公司（青岛益青印刷包装二厂）。
申报62770.90元，为供应塑料包装袋所欠货款。2024年6
月26日对账函、送货单、发票等证实。
  审查意见：与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
以确认普通债权。
39、王君。
 申报3623665.79元。为个人向平安银行青岛分行贷款用于
归还青岛申和益公司在建行青岛市北支行的贷款。有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公证书等证实。
 审查意见：与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
以确认普通债权。
40、安丘临福食品有限公司。
  申报166000元，本金10万元，利息66000元。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对应，但无证
据证实约定利息，主张利息无法律依据对利息不予认定；确认普通债权166000元。
41、辽宁恒太国际货运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申报875978.38元及美金15640元、其中本金794610元，
利息81368.13元。为青岛公司提供出口海运及配套的陆运报关等服务费用。约定：“逾期未付款金额将按照年利率3%收取利息”。
    审查意见：与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对应，但无证据证实约定利息，主张利息无法律依据对利息不予认定；美金按照决定预重整基准日2025年3月11日汇率7.1741计算112202.92元，确认普通债,1069549.43元。
42、安丘诚铭食品有限公司。
 申报3051434.92元。为2019-2024期间采购洋葱累计货款
30548808元，已付27497373.08元。2024年5月15日对账单。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且对
账单证实，予以确认普通债权。
43、程鑫。
申报19537606.24元。为青岛申和益、临沂申和益公司借
款8613672元及利息；侯松林借款569万元，青岛申和益公司担保。
    审查意见：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提起上诉，暂不认定；根据二审判决结果处理。
44、青岛鑫海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申报451115元。为2023-2024所欠出口代理费。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一致，予以
确认普通债权。
45、青岛海瑞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申报994142.15元美金6140元。
审查意见：与公司申请破产时债务清册账面数对应，予以
认定，美金按照决定预重整基准日2025年3月11日汇率7.1741计算44048.97元，确认普通债权1038191.12元。
46、工商银行青岛市北二支行。
 申报2641660.63元，其中本金2519996.36元、利息
121664.27元。
    审查意见：借款合同、贷款凭证等予以正式，确认为普通债权2641660.63元。
47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浙商
银行）。
申报1820854.78元，其中本金1719928.89元、利息100925.89元；为受让浙商银行青岛分行债权。
审查意见：借款合同、贷款凭证、债权转让通知等予以正式，确认为普通债权1820854.78元。
48、山东通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申报906515.58元，其中本金860970.20元，利息20379.88
元、案件受理费12410元、保全费4770元、迟延履行金7985.50元；青岛海事法院2024年12月23日作出（2024）鲁72民初11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付货运代理费860970.20元。
    审查意见：已为生效法律文书判决确定，予以确认。
49、侯松林。
     审查意见：在程鑫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判决认定的事实中，涉及“侯松林于2022年11月8日向案外人李传磊转账185万元…其中120万元双方均认可系偿还（2024）鲁0202民初7557号案件的借款，另65万元程鑫主张系偿还（2024）鲁0202民初7558号案件借款，马永杰锦亿荣公司等主张系偿还（2024）鲁0202民初9357号案件的借款”。上述借款均由申和益公司所借、或判决二申和益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故认定侯松林偿还的借款为破产普通债权。
[bookmark: _GoBack]50、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市南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南区税务局进行临时管理人申报73306.32元包括欠缴申报本金66836.54元、滞纳金6469.78元；因青岛公司未及时办理停保和2025年基数申报，暂未申报债权。
审查意见：对申报税款666836.54元认定为第二顺序债权、滞纳金为普通债权；后续申报在重整阶段结合职工债权处理。
三、债权表的核查。
 1、对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临时管理人审查债权表中不予认定的债权，可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预重整工作结束，法院受理破产重整后，债权人可依法向受理破产重整的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在经过法律程序确认后，根据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处理。
2、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说
明理由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可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债权人也可以预重整工作结束，法院受理破产重整后，债权人可依法向受理破产重整的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
当事人之间在破产申请受理前订立有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应当向选定的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债权债务关系。
                                
2025年7月11日







